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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
	第二条  专业实践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要求
	第三条  专业实践是研究生的必修课程。研究生须依托具体项目从事专业实践活动，熟悉本行业工作流程和相关
	第四条  专业实践可安排在完成全部课程学习计划之后，也可与课程学习交叉进行。
	专业实践具体时间要求参照国家相应专业学位教指委指导性培养方案的有关规定执行。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
	第五条  各学院根据相关专业学位类别（专业领域）培养方案和专业实践课程大纲组织专业实践活动，专业实践
	第六条  专业实践应体现“集中实践和分散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和校外实践”相结合、“专业实践和学位
	第九条  各培养学院在第三学期（两年制）或第五学期（三年制）结束前向研究生院提交《安庆师范大学专业学
	第十条  研究生在专业实践期间须遵守以下纪律：
	（一）严格遵守学校、实践基地的规章制度，服从有关工作安排；
	（二）及时做好专业实践有关工作笔记，主动向校内校外导师汇报学习、工作和思想等情况，具体汇报时间和方式
	（三）根据专业实践内容，在校内校外导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工作。
	第十一条  研究生进入实践基地后，中途因特殊原因无法继续完成专业实践的，须本人提交书面申请，征得同意
	第十二条  各学院应负责组织本学院研究生实践安全、相关规章制度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教育，为外出实践的
	第十五条  研究生在专业实践期间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考核等级为“不合格”：
	（一）违反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
	（二）专业实践不认真，未完成专业实践计划；
	（三）违反学校、实践基地有关规章制度，并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四）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等。
	第十六条  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
	第十七条  研究生在专业实践期间与在校期间享有同等待遇。

